附件3
第十批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汇总表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2025年 月  日

	

序号
	

项目类别
	

项目名称
	

申报地区
	

建议保护单位
	

旗县区  项目编号
	
旗县区 公布  批次
	推荐材料(份数)
	

申报片 时长
	
项目保护单 位联系人
电话
	上报方式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	纸质文本
	纸质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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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电子照片
	申报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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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 1.此表由旗县区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填写；
2. “项目类别”按下列顺序排列填写：民间文学，传统音乐，传统舞蹈，传统戏剧，曲艺，传统体育、游艺与杂 技，传统美术，传统技艺，传统医 药，民俗；  3. 申报地区或单位一栏：申报地区要填写完整，如××旗、县、区；
4.申报片时长一栏：需填写该申报片的实际时长，如7分钟，格式为7:00;6分50秒，格式为6:50;
5.上报方式一栏指专人报送或邮寄；
6.此表所填内容应与推荐申报书严格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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